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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制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09年3月10日的情況 ) 

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保障私隱  2007年2月 9日  
(民政  

事務委員會 ) 

民政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盡快就如何跟
進法律改革委員會 (下稱 "法改會 ")各份私隱
事宜報告書提交工作計劃。  
 

政府當局現正手跟進
法改會的《纏擾行為研究
報告書》；一俟定出未來
路向，便會向事務委員會
匯報。  
 

2.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
(下稱 "平機會 ")可
為 某 宗 個 案 提 供
法律協助的情況  

2009年2月 16日  
 

事務委員會要求平機會提供下列資料  ⎯⎯  
 
(a) 平機會在考慮是否為某宗個案提供法律
協助時所採用的準則；  

 
(b) 若申訴人一開始已拒絕以調解方式解決
爭議，平機會會否考慮為有關個案提供法
律協助；  

 
(c) 平機會曾提供法律協助的個案數目、整體
成功率及所涉及的訴訟費用；及  

 
(d) 為訴訟個案提供資助的財務安排。  
 

有待回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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